
关于对浙江长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二次问询函 

公司一部年报问询函【2024】第 460号 

 

 

浙江长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长宇股份）董事会： 

根据你方关于我部问询函（公司一部年报问询函【2024】第 025

号）的回复，我部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短时间内向实际控制人收购又处置子公司 

2021 年 6 月，你公司取得原控股子公司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柔震科技”）股权，参与合并前后你公司与柔震科技均

受实际控制人唐德林控制，你公司将此次交易作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合并处理（2024 年 3 月差错更正后）。你公司披露，本次收购完成

后，柔震科技获得了项目资金、人才引进等方面支持，相关技术取得

实质突破。2022 年 5 月，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

新能源科技”）以投前 30,000 万元估值入股柔震科技。2022 年 10 月，

你公司将持有柔震科技 15%的股权出售给唐德林，此次交易采用收益

法对柔震科技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 28,000 万元。前述收购

及处置子公司交易时间间隔短、交易价差大，导致你公司形成股权处

置投资收益3,644.43万元，并在合并层面对持有的柔震科技剩余15.09%

股权按照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相应产生利得 3,691.32 万元，累计

对当期损益影响 7,000 余万元。 

前次问询回复中，关于对柔震科技是否仅能实施暂时性控制等问

题，你公司未详细说明。 



请你公司： 

（1）说明收购与处置柔震科技股权交易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或

存在其他利益安排，说明你公司在上述交易事项中承担的身份和责任，

在较短时间内收购柔震科技后又出售其股权并获取大额投资收益的

商业合理性，上述交易是否系为你公司创造利润而安排，是否构成权

益性交易；结合柔震科技融资获取、人才引进、技术研发等各项财务

和经营活动在收购前后的具体情况，说明出售股权估值过程中考虑的

各项因素在收购时点是否已能够合理预计； 

（2）结合上述收购及出售股权交易前后柔震科技董事会、高管

团队架构及人员调整、你公司在将柔震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期间内

实际参与其各项经营、财务决策的方式及结果，详细说明你公司是否

仅能对柔震科技实施暂时性控制； 

（3）说明柔震科技接受宁德新能源科技增资的启动时间、参与

人员、谈判过程及股权协议内容等情况，说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监高或其他第三方是否与宁德新能源科技签署对赌协议或其他特

殊投资条款，宁德新能源科技初始投资成本是否包含可变对价，对柔

震科技股权价值的评估是否考虑对赌协议、可变对价等影响； 

（4）结合 2023 年至今柔震科技实际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

下游客户认可度、市场份额、与下游企业合作模式、合作项目、合作

内容及具体落地成果等，说明评估结果与实际业绩及现金流情况是否

匹配，评估结果是否可靠，并说明持有的柔震科技剩余 15.09%股权

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5）说明在同一控制下处置子公司的情形中，将处置标的账面

价值与转让对价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处理原则。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2024 年 9 月 2 日前将有关说

明材料报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监管员和主办券

商；如披露内容存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特此函告。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2024年 8 月 19日 


